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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办理类型 A 〕

〔是否公开 是〕

西民函〔2022〕46号

关于西山区第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第 019号
建议答复的函

刘玲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强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

的建议》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随着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工作的推进，原本由企业

承担的退休人员的所有相关工作，转移到了基层社区承担此类人

员的各项服务，如：生存认证、死亡丧葬费、一次性抚恤费、组

织关系转移等多个方面管理服务工作。但按现行的管理要求，国

有企业退休人员人数达到 500人及以上，社区方可配备 1名专职

工作人员，因此造成部分社区因没有达到指定人数，此项工作就

只能全部由社区两保服务站工作人员承担，无形中大大加大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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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人员的工作量。同时，因在移交过程中，有的企业与需要转移

人员的沟通不到位，致使部分人员表示对转入社区管理不理解，

存在不满情绪，解释工作也要花费大量的时间。

二、意见建议办理情况

2021 年，按照《西山区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实施

细则》（西政办通〔2020〕81号）的相关工作安排，区民政局结

合民政职能职责，将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纳入

街道、社区日常管理服务工作中，加强社区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

队伍建设，参考社区接收国有企业退休人员人数，按照不低于

1500：1的比例配备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人员。截

至 2021年 10月，全区共移交国有企业退休人员 42387人，配备

国有企业退休人员服务工作者 28人，全部纳入全区社区专职工

作者统一管理。

对您提出的：1.“将接受国有企业退休人员人数 500 以上下

调至 300人配备一名专职工作人员”的建议，《西山区国有企业退

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实施细则》明确，由区民政局负责“参考社区

接收退休人员人数，按照不低于 1500：1的比例配备社区专职工

作人员”，我局已按相关文件规定完成了配备工作，由各街道按

照退休人员接收数合理将专职工作人员安排到相应社区。2.“加

强工作人员培训力度，定期进行专业知识培训，进一步提高工作

人员服务水平”的建议，全区新配备的国有企业社会化管理人员

已纳入全区社区专职工作人员统一管理和培训。2022 年 3 月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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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向区财政局提交了关于申请举办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

理人员能力提升培训班的实施方案，该方案已报请区财政局审核

同意，已拨付 10万元专项培训经费至区民政局账户，下一步区

民政局将按照区财政统一安排和相关经费使用计划，开展相关培

训工作，进一步提升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人员的工作能

力和服务水平。3.“按时拨付相关工作经费，确保工作顺利开展”

的建议，我区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已纳入街道、

社区日常管理服务工作中，由区财政给予相关工作经费保障。另

外，根据《昆明市财政局 昆明市国资委关于支持地方做好国有

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昆财资〔2021〕4 号）

要求，明确“补助标准参照中央、省级补助标准，每人每年 260

元”，区财政局已按照各街道接收人数占全区总接收人数比例进

行分配，分别从中央、省级、市级补助资金中安排工作经费 2399.2

万元，拨付到各街道办事处和西山风景区管理局，用于专项开展

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方向

下一步，我局将继续按照上级和区政府的相关工作安排和要

求，结合民政工作职能职责，深入相关社区开展工作指导，认真

督促和指导辖区社区做好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相关工

作，做好配备的社区专职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工作。同时，积极

反映代表提出的相关经费保障建议，进一步做好国有企业退休人

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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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谢您对政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以上答复，如有不妥，请批评指正。

2022年 11月 3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杨雕 联系电话：68220583）

抄送：区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，区政府办公室。


